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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40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居乐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光大证券 

 

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的公告 

 

 一、公司见证律师变更的原因  

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

年4月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

公司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2018-005）中公

告的见证律师事务所为锦天城律师事务所，见证律师为虞正春、侯朝

辉律师。由于工作调整原因，此次改由虞正春律师和张武勇律师见证

本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。  

 

二、变更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的审议情况  

本次变更见证律师不属于公司章程中必须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

审议的事项，公司管理层一致同意本次见证律师的变更。  

 

三、变更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的影响  

此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审计工作造成影响，不

会损害公司及各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产生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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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不利影响。  

 

 

上海安居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5月 8日 


